
 

農委會未能健全稻作產業體質及產銷平衡，公糧

收購及儲備均有違失案 

∼緣起與發現∼ 

民以食為天，稻米是我國最重要的糧食作物，據糧食供需年報顯示，國

內稻米產量有供過於求之趨勢，公糧糧倉收購價量亦持續攀升，據報載，政

府每年耗資約百億元收購公糧，民國（下同）107 年收購量更高達 53 萬公

噸耗資近新臺幣（下同）130 億元，導致公糧倉庫爆倉之情事，與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（下稱農委會）農糧署函復監察院有關我國稻米產銷失衡之問

題，糧食管理法規定主管機關應於國內適當場所儲備不低於 3 個月稻米消

費量（約 30 萬公噸糙米）之安全存量，實有差距。案經監察院深入調查發

現，國內稻作面積占總耕地面積 1/5 以上，農民從事稻作栽培者超過 1/3，

農委會 10 餘年來投入超過 1,700 億元公帑，仍未能健全稻作產業體質及

產銷平衡，其中 108 年度相關經費已占農發基金支出達 86％，嚴重影響業

務發展及平衡性，並衍生公糧儲備達到安全存量 3 倍（96.8 萬公噸）、倉

管費用逾 3 億元等問題，顯有嚴重違失；此外，該會依據「收購公糧稻穀

作業要點」所公告之數量及價格，每年涉及百億以上收購金額，更需兼顧國

內供需、市場價格、生產成本及穩定民心，顯屬公共利益及人民基本權利範

疇，卻缺乏法源依據，況近年收購價量之調整更存有非專業考量之情形，該

會實有檢討之必要；另該會推動「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計畫」之直接給付/繳

交公糧雙軌制，迄今仍未達政策目的，亦未有效改變國內以產量為導向之栽

培模式，公糧收購負擔顯有惡化之虞，均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∼改善與處置結果∼ 

本案經監察院調查後，提案糾正農委會，並請該會確實檢討改善，經持

續追蹤後，業促成該會於 111 年 4 月 21 日以農授糧字第 1111095746 號



 

令修正「收購公糧稻穀作業要點」，敘明本要點依糧食管理法第 5 條之 1

規定，完備公糧收購之法律授權。另產生行政變革相關績效如次： 

一、 農委會業辦理或調整「綠色環境給付計畫」、「水資源競用區大區輪

作」、「基期年農地稻作四選三措施」，另推動「稻米集團產區」及

「水稻收入保險」等措施，稻作栽培面積、公糧收購及庫存量、倉管

費用等稻作產業體質指標已逐年下降，顯示相關政策及措施有紓解稻

作超產壓力之效果。 

二、 農委會於疫情期間仍維持市售食米抽檢量能，標示不合格率有下降趨

勢；另契作集團產區數量、面積及取得產銷履歷驗證等數據，均持續

成長。 

三、 稻米外銷數量由 108 年 98,941 公噸成長至 109 年 230,595 公噸，

成長 2.3 倍，出口國由 108 年之 79 國成長至 109 年 89 國，對紓解

稻米超產壓力有正面效益。 

四、 農委會參採鄰近東亞國家之相關措施，以刺激稻米內需市場消費，較

鄰近日本及韓國，我國食米消費量下降幅度較為緩和。 

五、 截至 111 年 2 月底，低溫筒倉之稻穀收儲數量約 18.7 萬公噸（折糙

量 14.7 萬公噸），占總稻穀收儲數量（78.4 萬公噸）之 23.8%，已

近安全存量基礎所需 30 萬公噸（糙米）之半數。 

 

 
調查案 糾正案 
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12mo/109%B0%5D%BD%D50023.pdf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12mo/109%B0%5D%A5%BF0006.pdf

